
近日，抚松林区基层法院
通过线上开庭，成功调解了一
起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
案件。原告在酒店工作将客人
未开封的两瓶汽水装箱的过程
中汽水突然爆炸，扎伤甲的右

眼，构成七级伤残，还需要后续
治疗。承办法官第一时间仔细
查阅卷宗资料，为双方当事人
分析利弊，最终，原被告双方达
成调解协议，规定在一定期限
履行义务。 段世杰

“感谢长春中院的法官这些天的辛
苦付出，我们业主心中的‘疙瘩’终于解
开了，能轻松过新年了！”长春市南关区
我的家园小区业主周雅翠喜笑颜开。

近日，在小区物业办公室，62户业主
现场向长春某物业公司缴纳物业费并领
取“双撤诉”裁定，一起历时7年之久的
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在新年前夕画上圆满
句号。

2017年至2020年期间，长春某物
业公司入驻我的家园小区提供物业服
务，原本是互利共赢的一件好事，但物业
公司与业主间却矛盾升级，渐渐演变为

“敌对”关系。业主们认为物业公司存在
私自涨价、损坏基础设施、垃圾不清运等
问题，特别是由于积雪清理不及时曾导
致多名年龄大的业主摔倒甚至受伤，过
半数的业主拒绝缴纳物业费。而物业公
司称，物业费涨价是委托社区、公证处、
物业公司等征求业主意见后施行的，维
护家园应是物业公司和业主共同承担的
责任。在多次索要物业费无果后，长春

某物业公司将小区业主诉至法院。
一审判决后，我的家园小区业主集

体向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二审上
诉。长春中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在审理过
程中，发现双方当事人对立情绪极其严
重，庭审后了解到此物业服务合同纠纷
历时较为久远、矛盾非常突出、涉及人员
众多，而且还有将近700户业主面临接
下来被起诉的风险。元旦佳节将至，如
果此案处理不当，很有可能会加剧双方
矛盾，导致“两败俱伤”。

民四庭7名员额法官经过集体研究
后，决定采取“背对背”和“面对面”相结
合的调解方式，举全庭之力坚决将双方
矛盾彻底化解。

电话沟通、微信语音、法庭调解、上
门服务……民四庭全体法官潜心努力，
围绕争议焦点，向物业公司、业主委员
会、业主代表等耐心讲解相关法律知识，
了解双方具体诉求。经过多轮反复沟
通，从双方各自提出的1.5元和0.5元物
业费调解至0.75元和0.65元，最后到达

成合意的0.7元，几角、几分钱的背后是7
名法官近半个月的心血。“我平时工作较
为繁忙，房庭长也需要审理案件，我们就
利用下班后和周末的时间沟通。在这期
间，我从法官身上真正感受到‘人民法院’
这四个字的意义，也正是法官们用真情
对待我们，我们这些业主也信任法官，认
可他们的调解方案。”我的家园小区业主
委员会主任周桂君说道。

考虑到天冷路滑，有许多老年业主
出门困难，民四庭通过“上门服务”的方
式，走进我的家园小区物业办公室，分成
两组为缴纳完物业费的业主现场出具

“双撤诉”裁定，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同
时，将审判工作延伸至执行完毕，真正做
到案结事了。

面对接下来700户业主物业费欠缴
的情况，法官与小区业主委员会、物业公
司达成初步解决意向，争取实现“审理一
案、治理一片”的社会效果，以诉源治理实
现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司法领域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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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7月，被告人苏某饮酒后驾
驶轿车行驶至长春市二道区，被长春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二道大队二中队民警、
辅警设卡拦截进行酒精测试。苏某接
受检测时酒精呼吸仪报警涉嫌酒驾，因
惧怕被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拒不配合下
车，并驾车逃跑，加速驶离时将执勤辅
警于某拖拽出10米远，导致于某身体
多处受伤。经鉴定，于某的伤情已构成
轻微伤，被告人苏某驾驶汽车时血液中
酒精含量为81.82mg/100ml。

长春市二道区法院审理后判定，被
告人苏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二个
月，并处罚金一千元，犯妨害公务罪，判
处有期徒刑八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
行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一千元。

针对醉酒驾驶机动车并抗拒检查
的行为一般有两种观点，即应当从一重
处还是数罪并罚。法院认为：

第一，刑法第133条之一第一款规
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
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
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该条第二款

规定：“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
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我
们认为，只有当被告人实施的危险驾驶
行为符合危险驾驶罪构成要件的同时，
又符合“其他犯罪”构成要件的，才属于
第二款规定的“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
情形。例如，因危险驾驶发生重大事
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
受重大损失的，既构成危险驾驶罪，同
时也构成交通肇事罪或者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等其他犯罪，这种情况
下应以处罚较重的罪名定罪处罚。本
案中，苏某的行为仅符合危险驾驶罪的
构成要件，不符合其他犯罪的构成要
件，故不能适用刑法第133条之一第二
款的规定。

第二，结合本案来看，苏某醉酒驾
驶和抗拒检查的行为系出于不同的犯
罪动机。苏某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
车是为了实现其从甲地到乙地的交通
运输目的；而其抗拒公安机关执法人员
处理，则是因为害怕醉驾行为受到处
罚，而采取积极对抗的方式逃避法律追

究，两者的动机明显不同。通常情况
下，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是单一行为还是
数个行为，是决定从一重处还是数罪并
罚的根据，苏某的醉酒驾驶行为和抗拒
检查行为虽然有一定关联，但在性质上
是相互独立的两个行为，并非单一行
为。

第三，苏某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
车，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该行为
造成的危险状态一直持续到其被执勤
民警拦下为止，此时，苏某的危险驾驶
行为已构成犯罪既遂。此后，苏某因惧
怕被公安机关处罚，拒不下车、驾车逃
跑并将执勤辅警于某拖拽出10米，造
成于某轻微伤，这一系列举动已经超出
危险驾驶罪的行为范畴，属于妨害公务
中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
务的行为，扰乱了国家管理秩序。

综上，被告人苏某在不同故意的支
配下，先后实施了两个不同行为，分别
构成危险驾驶罪和妨害公务罪，应当按
照数罪并罚的原则定罪处罚。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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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信息跑腿 让司法便民

近日，临江林区基层法
院运用线上庭审成功调解一
起劳务合同纠纷案件。原告
王某某在沈阳打工，无法参
加庭审。因王某某年纪较
大，不熟悉相关软件的操作，

法官和书记员通过微信与其
进行沟通，帮助其登录相关
软件。经过调解，仅用了三
十分钟，被告同意一次性给
付拖欠王某某的三个月工
资。 王雨萌

普法“摊位”进社区 讲法说法“零距离”

临江林区基层法院联合
辖区共建单位走进森工社区

“公益市集”，化身“普法摊主”，
干警边发放宣传资料边为来往
的居民讲解宪法及其他法律法

规，耐心解答现场居民提出的
法律问题，叮嘱来往居民一定
要养成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
习惯，为居民群众送去“零距
离”法治服务。 蔡磊

法官送法进社区 以案释法接地气

近日，抚松林区基层法
院法官前往红旗社区，了解
社情民意，将法律服务送到
群众身边。法官主要围绕婚
姻关系、继承关系、子女抚养
以及共同财产等方面展开讲

解，在场的群众听得懂、学得
会、用得到。并对居民提出
的问题逐一进行解答，并在
与群众互动的同时纠正了一
些法律误区，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 宋梓铭

高效解纠纷 调解暖民心

一调双撤 最大限度维护双方权益
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解决了一起历时7年之久的物业服务合同纠纷

醉酒驾驶机动车并抗拒检查
应当从一重处还是数罪并罚？

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进一步加强物
业纠纷的源头预防、前端化
解，充分发挥非诉讼纠纷解
决机制作用，长春市二道区
人民法院与长春市物业行业
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开展合
作，近日，长春市物业行业纠
纷人民调解委员会驻二道区
人民法院调解室正式挂牌成
立，这是长春市内成立的首
家物业行业纠纷人民调解委
员会驻法院物业调解室。

二道法院物业纠纷人民
调解工作室特邀经验丰富的
人民调解员、选配优秀法官
团队，优化人员结构，推动构
建人民调解＋诉前调解的物
业矛盾调处机制，打造“诉前
调解+司法确认+示范裁判”

的三位一体解纷模式，推进
物业纠纷高效化解。通过组
织人民调解员旁听庭审、开
展业务培训等方式实现常态
化指导，提升调解队伍专业
化水平。

对诉至法院的物业纠
纷案件一律调解前置，充分
发挥诉前调解定纷止争的功
能，打通物业纠纷案件从诉
前调解到司法确认的绿色通
道，调解不成功的依法立案
审理。注重发挥统一类案裁
判结果、调解结果的示范作
用，选取有代表性案件先行
审理、判决，达到“审理一案、
教育一片、规范一方”的社会
效果，努力实现系列矛盾纠
纷整体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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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物业行业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驻二道区人民法院调解室正式挂牌成立


